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
〔2017〕29号

关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教案的通知
各学院：
为落实办学定位，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教育观念、教学方式方法向能力范式的转变，建立突出应用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以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为主线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1、 基本要求
1. 2017版人才培养方案要严格按照《齐鲁师范学院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2017版）》和《齐鲁师范学院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试行）》《齐鲁师范学院全日制学生学分制管理规定（试行）》进行修订。
2. 课程教学大纲根据新修订的培养方案以及《指导意见》中提供的要求和模板编制、修订完善，教学大纲中要列举一定数量的参考教材，参考教材原则上要来源于四类教材。
2、 时间安排
1. 各专业2017版人才培养方案于8月20日前完成修订并组织专家论证，8月14日前将培养方案论证方案（含论证专家组成、时间、地点、工作方式等）电子版发送至jxgl66778033@163.com，学校将组织人员参与各学院的培养方案论证。论证后的各专业2017版人才培养方案电子版发送至上述邮箱，纸质版由学院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交教务处教学管理科。
2. 教学大纲编制、修订完毕后，各学院自行组织审查，8月24前教务处组织抽查。8月27日前各学院自行印刷成单行本。
3. 根据《齐鲁师范学院关于实施新教案工程的意见》督促教师于8月25日前完成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授课教案的撰写，同时根据《意见》调整修改已有教案。
教务处
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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